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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我市
以为民情怀，聚焦百姓“急难愁盼”，以涵盖十个方面实
施50项民生实事。这些实事既是党委政府的要事，更是
事关百万安庆百姓的“家事”。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在这一件件实事、一
张张清单、一份份蓝图中，既有已经实施多年的民生改
善项目，如促进就业、安心托幼、棚户区和老旧小区改造
等；也有15项新项目或新举措，从更多角度、更全面地
保障民生。因而使今年的民事实事不仅覆盖面广、普惠
性强，而且更加精准的对接了群众期盼，以实现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温暖和期盼。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民生工作离老百姓最近，
同老百姓生活最密切。现实已表明，公众幸福感的提升，
很大程度上源于政府不断加大民生事业的投入力度。尽
管经过多年发展，群众的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但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也客观存在。在一些民生领域，诸如
就业、托幼、养老等一些群众关切的重点难点，依然存在
一些问题，等待我们去破解。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上行，要求也越来越高、

越来越细。从无到有，从有到好，从好到方便，产生出很多
新需求和新期盼。如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新建充电桩，
以及口袋公园建设、开展放心消费示范创建等。只有把这
些工作做实做细做到位，才能与时俱进，让民生举措有温
度，民生行动暖民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民生问题无小事，也无易事。这其中每一个难题的
攻克，都需要以“一锤接着一锤敲”的韧劲和定力，每一
个矛盾的化解都需要锲而不舍的付出和努力。加上这50
项民生实事涉及领域与部门多，有的是长期存在的难
题，解决起来也有一定难度。需要我们迎难而上，用心用
情，一步一个脚印，切实为群众办难事、解难题，才能使
民生“问题清单”变成“幸福账单”。让百姓真切感受到惠
民政策带来的改变，让生活在安庆的每个人都可以感受
到城市发展的温暖，体会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这也是我们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

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到年底，今年
只剩下一个多月时间了。50项民生实事，有不少已经提
前完成，有的还剩下“最后一公里”。我们要及时督查各
项实事任务进展，对已经完成的要回头看，抓好巩固提

升。对尚未完成的，公示“责任状”和“施工表”，加大推进
力度。要咬定目标不放松，按照时间节点要求，确保每一
件实事都保质保量、限时限期完成，真正让群众看到变
化、见到成效、得到实惠，以践行兑现“让老百姓过上好
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这50项民生实事中的一个个具体数字，既是完成的
指标，也是党委政府对人民群众立下的承诺。事情干得是
否实在，项目是否见效，需要人大代表去监督，也需要群
众来“评分”。我们要坚守“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成事之道，
扎实办好这些人民群众牵肠挂肚的民生大事、用心用情
抓好人民群众天天有感的关键小事，主动接受人大和群
众监督。要坚持问需于民、问政于民、问效于民，充分调动
各方面积极性，汇聚起全力以赴惠民生的强大合力。

实践已证明，民生工作具有稳定性、连续性、累积性等
特点，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在今年的民生实
事即将收官之时，我们还要根据群众需求的新特点、新变
化，不断回应、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盼、新需求，
精准谋划滚动实施一批新的民生事项。我们就能把实事项
目办成“民心工程”，不断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 潘天庆

今年我市实施50
项民生实事，从促进
就业、社会保障、困难
群体救助、教育惠民、
卫生健康、环境保护、
交通出行、文体服务、
城乡建设、公共安全
等十个方面，不断提
升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安
庆日报》10月17日）

邹涛是重庆丰都县十直镇一名高一的学生，今年
暑假他到丰都县城的一家餐饮店打工，赚取学费。7
月21日，他到小秦刺青文身店，要工作人员给他在背
部文个“大花背”。工作人员未按规定核实邹涛的身
份、年龄，在收取750元后为邹涛文了“大花背”。经调
解，小秦刺青文身店近日同意赔偿邹涛清洗文身的费
用1.5万元。

近年来，一些青少年出于好奇等目的文身，但如果
是未成年人自愿文身，涉嫌违法，这也是该案中小秦刺
青文身店被判赔的原因。2022年6月6日，国务院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未成年人文
身治理工作办法》第四条指出，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
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不得胁迫、引诱、教唆
未成年人文身。

上述“办法”第五条规定，文身服务提供者应当在
显著位置标明不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对难以判
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邹
涛是高一学生，属于未成年人，但小秦刺青文身店在没
有验证邹涛年龄身份的情况下就给他文身，显然违反
了相关规定，为此赔偿清洗邹涛背部文身，实属应当。

根据《应征公民体检标准》，身上有明显文身无法通
过入伍体检，警察等岗位也不能有文身。文身染料渗入
皮肤后很难去除，即便文身后后悔，也只能通过洗文身
方式去除，但目前主要采用激光手段，不仅费用高，对皮
肤损害大，效果也难以保证，甚至终身都抹不掉。

为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实际上侵犯了未成年
人的合法权益，因此，禁止为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
符合未成年人保护的最有利原则。可见，给高一学生
文身被判赔，无疑是一记警钟，具有警示意义。希望所
有纹身店都能够吸取教训，守法经营，在给年轻人文身
前必须验证年龄和身份，尽到审慎注意义务，切不可只
为利益而不顾义务，由此才能守护好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也使自己不至于陷入麻烦。

给高一学生文身

被判赔具有警示意义
□ 刘天放

据中国消费者报·中
国消费网报道，重庆丰都

县小秦刺青文身店违规给高一学生邹涛
（化名）文“大花背”，经丰都县消委会多次
调解，该文身店近日赔偿邹涛1.5万元，用
于清除背部文身。

“雷锋”是社会公众广泛认知的英雄姓
名。英雄烈士的名誉尊严不容侵害，是法律划
定的红线底线。法院审理认为，某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使用雷锋同志姓名的行为是一种商业
行为，侵害了雷锋同志的人格利益，曲解了真
正的雷锋精神，有悖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依法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判决该公司停止使
用雷锋同志姓名的行为，并在省内省级报刊
向社会公众发表赔礼道歉声明。

谤英雄烈士姓名，用他们的名誉、荣誉
敛财，是一种投机行为，更是一种违法行为。
英雄烈士保护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任何组
织和个人不得将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用于
或者变相用于商标、商业广告，损害英雄烈
士的名誉、荣誉。”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五条、
第一千条规定，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
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
承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
责任，且应当与行为的具体方式和造成的影
响范围相当。

为铭记历史、缅怀英烈，近年来我国对英
烈的人格权益保护，包括对英烈遗属权益的
保护越来越重视。英烈保护法实施五年来，检
察机关始终坚持对侵害英烈权益案件及时

“亮剑”、人民法院加大对英烈人格权益保护

力度，通过依法审理相关案件，惩治侵害英烈
名誉、荣誉的违法犯罪活动，坚决维护英雄烈
士人格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英雄烈士保护法赋予检察机关提起英烈
保护领域民事公益诉讼的重要职能。数据显
示，2018至2022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侵
害英烈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民事公益诉讼
案件近百件，起诉60余件，包括维护四川凉
山救火烈士名誉荣誉案、网络大 V“辣笔小
球”诋毁卫国戍边烈士案等。人民法院通过对
一个个具体涉英烈权益保护案件的审理，以
及通过多次多批发布英烈权益保护典型案
例，向全社会释放出“英雄烈士不容亵渎”的
鲜明态度。

具体到上述新闻中这起案例，雷锋同志
的姓名不仅作为一种重要的人格利益受法律
保护，还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某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将雷锋同志的姓名，用于商业广告和营
利宣传的行为，侵害英雄烈士人格利益；同时
将商业运作模式假“雷锋精神”之名推广，既
曲解雷锋精神，与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相背
离，也损害承载于其上人民群众的特定情感，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通过司法手段，为网
络空间注入了崇尚英雄、尊重英烈的法治正
能量。

英雄烈士名誉尊严不容商业行为侵害
□ 付 彪

某网络科技公司为电商企业提

供信息中介、资源共享平台，将付费

会员称为“雷锋会员”、平台称为“雷

锋社群”、微信公众号称为“雷锋哥”

并发布有“雷锋会员”等文字的宣传

海报和文章，在公司住地悬挂“雷锋

社群”文字标识等。同时，该公司以

“雷锋社群”名义多次举办“创业广交

会”“电商供应链大会”等商业活动，

还以“雷锋社群会费”等名目向客户

收取费用。对此，当地检察院提起公

益诉讼，请求判令该公司停止在经营

项目中以雷锋的名义进行宣传，并就

使用雷锋姓名通过媒体公开赔礼道

歉。（10月26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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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一农村因创建卫生
城市要求垃圾箱不准扔垃圾？
当地回应

近日，有媒体报道，大连市金普新
区炮台街道磙桥村因创建卫生城市，
要求垃圾箱不准扔垃圾。这一消息引
起舆论质疑，垃圾箱的作用不就是扔
垃圾吗？对此，磙桥村的工作人员解
释，当地农村其实没有城市里的“垃圾
箱”，微信群里的通知表述生硬，也不
够准确，其实是禁止往农村垃圾房、垃
圾池里扔垃圾，改由专人处置。

（10月27日 央广网）
微评：表面上看，这是一起因为

村干部用词不当、表述不清，人们将
“用塑料袋装好放在自家门口统一收
走”错误地理解为“不让扔垃圾”，从
而对“垃圾箱不准扔垃圾”发出群嘲
的乌龙事件。

这一事件说明，即便是最基层的小
事，如果触动了网友们最敏感的神经
——诸如让人十分反感的形式主义
——也可能生出难以预料的群情愤
激。而所谓“反转”，并不足以让所有的
误解被消除，最终受害的还是基层干部。

■“七成学生课间不出教室”
谁偷走了他们的课间10分钟？

此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
联合问卷网对1908名中小学生家长进
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5.2%的受访家长
称，身边中小学“安静的课间10分钟”现
象普遍。且在小学中最为突出。许多
学生家长在社交平台上指出孩子在课
间10分钟不能去操场，不能上下楼，不
能出教室，甚至无法离开所在的过道。

（10月30日 央广网）
微评：谁偷走了孩子们的课间10

分钟？某些家长绝对出了很大的
力。孩子有个磕磕碰碰，他们定是不
依不饶；至于孩子没有了课间十分
钟，身心健康受到伤害，甚至有“憋屎
憋到放学”“不敢喝水”“上厕所不跑
都来不及”……这类丧失人权的惨痛
经历，他们倒不是那么在意。这，就
是典型的丢了西瓜捡芝麻。

当然，这事又不能完全怪那些家
长，毕竟学校才是做出最终决定的一
方。仅仅因为怕担安全责任而强行
剥夺孩子们课间十分钟的行为，定然
是违背了教育工作者的初心。

■自然保护区惊现“夺命
鸟网”？

每年9月下旬至10月中旬，大批
候鸟沿我国海岸线向南迁移。最近，
澎湃新闻记者与爱鸟人士经过多日
暗访调查发现，在山东长岛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部分岛上，山林遍布细密捕
鸟网，鹰、隼、鸮等保护动物频频触网
被活捉或丧命，一些鸟类死体流向当
地餐厅，成了食客盘中“野味”。

（10月26日 澎湃新闻）
微评：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的山林间，会遍布“夺命鸟
网”。自然保护区，如果无法保护从
此过路或来此安家的野生动物，那还
能保护什么呢？如果不是媒体曝光，
这些“夺命鸟网”又将会挂到何时呢？

在媒体曝光后，针对所有山林的
全面拉网筛查和针对餐饮场所的排
查倒是很快——亡羊补牢当然是不
错的，只是，那些没有被保护好的鸟
类，又能到哪里喊冤呢？或许应该有
人对此负责吧。

何飞 点评

随着养宠人群的增长以及养宠观念的转变，
“宠物经济”不断升温。据《2022年中国宠物医疗行
业白皮书》显示，早在2020年，我国犬猫养宠规模就
已经超过了1亿只。与此同时，宠物的“人格化”使宠
物经济具有了“情感经济”的特点，更容易引发多种
纠纷，特别是由于目前宠物诊疗行业尚不规范和诊
疗技术良莠不齐，宠物意外死亡、过度医疗、“天价”
医疗等现象屡见不鲜，导致宠物看病难、饲养者维
权难，宠物医疗领域亟待破题。

(据2023年10月29日 法治日报 报道）

宠物过度医疗
漫画/王铎


